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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202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 〉 委員會秘書

林康錦先生

林先生 ：

( 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〉（〈條例草案〉）

香港信託人公會提交的第二份意見書

香港信託人公會於 2021 年 8 月 22 日向上述 〈 條例草

案 〉 的法案委員會提交第 二份意見書 。 繼我們在 202 1 年 8 月 23

日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口頭回應後，我們現提供書面回覆

如下 。

安全港條文

相稱基璽

2.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（積金局）一直以 來的政策和做

法，均是在考慮相稱性和合理性的原則後，決定適當的執法行動 。

具體而吉，在判斷是否有足夠證據證明違規事項屬實 ，以及相關

失誤在多大程度上可歸因於有關受託人時，積金局會審視所有相

關事實及情況，包括違規的根本原因，以及受託人與系統營運者

各自牽涉在個案中的情況 。 在評估所有證據，包括相關 受託人作

出的申述後，積金局會決定適當的執法行動 。 積金局會適時向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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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發出指引，解釋其執法政策 。 上述執法政策 一直行之有效 ，我

們認為沒有需要修改法例或現有政策 。

受託人在《強積金（一般）規例》 第 43 條下的責任

3. 正如我們在早前的回應中解釋，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一

般）規例〉（第 485 章，附屬法例 A）（《強積金（一 般）規例〉）第 43

條對受託人施加有關管理強積金計劃的責任是概括而全面的 。 縱

使受託人將在法例下被要求使用「積金易」平台以履行其計劃管

理職能，受託人依舊需要肩負〈強積金（一般）規例 〉第 43 條下有

關管理強積金計劃的 一般要求，因此我們無需就該條文再作修

訂 。 事實上，倘受託人違反第 43 條規定，根據現行的 《 強積金

（一 般）規例 〉 第 67 條，受託人己可利用「合理辯解 」 作為兔責辯

護 。

4. 就受託人個別的計劃管理責任而盲，如受託人沒有遵守

法定規定的 唯 一原因，是有關系統營運者的過失，《條例草案〉

中的「安全港」條文將會為 受託人提供免責辯護 。

釐定相關行政費率

5. 由於受託人就資料披露的做法、業務運作模式和定價策

略各有不同，部分強積金計劃的行政費現時是與保管人費及受託

人費作個綁式披露的 。 正如我們在已發出的回應中解釋，如有未

能輕易從要約文件中確定成分基金的行政費（或其同等費用）以

及在其備充分理據的情況，積金局可行使 《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

例〉（第 485 章）新訂的第 19Z B 條所賦予的權力，釐定相關行政

費率 。 有關的釐定會以合理和公平公正的方式進行，並會考慮各

項相關因素，包括適用的指引 。 積金局會準備有關指引，並於約

2022 年初諮詢相關持分者 。

計劃管理涵蓋範疇

6. 由系統營運者提供的計劃管理職能和服務的範圍，建基
於共同標準，該套標準概述了將由「積金易 」平 台集中提供和負

責執行的核心及主要計劃管理程序及職能 。 應注意的是，有關職

能和服務是經由積金局與業界自 2017 年起的廣泛且深入的討論

後所擬訂，並以此作為進行公開招標的基礎，以涵蓋由系統營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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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提供以利便受託人執行計劃管理職能的服務及設施範間 。 正如

我們在早前的書面回應和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解釋，計劃管理的範

圍以及現時就使用「積金易」平台收取行政費的基礎清晰透明 。

使用基金開支比率計算整體費用的相應減幅

7. 我們的政策目標，是透過要求將因應「積金易」平台的

運作所減省的成本，在計劃成員須繳付的所有收費與開支中作相

應的減幅，以確保相關成本減省得以全面地轉移至計劃成員，並

在計劃成員須繳付的整體收費水平中反映出來 。 法案委員會支持

有關政策目標 。 由於每個強積金基金的基金開支比率衡量 7 計劃

成員須繳付的總基金開支水平，當中包括實付開支，因此在法例

訂明以基金開支比率作為計算使用「積金易 」 平台後整體費用的

相應減幅的基礎，是合理及合乎邏輯的做法 。 參考了現行做法和

積金局發表的 《 強積金投資基金披露守則 〉 ， 《 條例草案 》 載有

相關條文，訂明如何計算基金開支比率 。

8 . 我們已於會議期間及透過書面答覆向法案委員會表達

上述回應 。 草案委員會已備悉我們的回應，並沒有就 〈 條例草案 〉

提出其他修訂 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l可回l
（周可喬 l剝削i 代的

I Jcil ，囡”

副本送：香港信託人公會

（經辦人：劉嘉時女士）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

（經辦人：執行董事（政策）余家 寶女士）

律政司

（經辦人：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許行嘉女士

政府律師蔡 天佑先生 ）

2021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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